公章使用规定

为使基金会印章在规范、受控状态下使用，特制定本规定：

适用范围

本规定所指的基金会印章，专指"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”公章。

基金会印章的管理人

 “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”公章的使用由秘书长具体管理。

第三条 “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”公章用印规定

（一） 所有合同（协议），对外发文、证明、材料等文件用印前必须填写“用印申请单”，经秘书长审批后方可用印，并报理事长备案；

（二） 所有基金会公章用印记录，各部门助理须在“基金会公章用印登记表”上登记；

（三） 各部门助理将“用印申请单”存档，每年度汇总并交基金会档案管理员统一归档。

